2020年“谁主管谁负责”任务措施清单（主管部门类）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2020年4月20日
	单位名称
	普法内容
	普法对象
	主要措施
	具体活动内容
（线上、线下、场次）
	完成时限
	责任部门
	责任人
	联系方式

	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（6项）
	1-1.《旅游法》
	社会公众
	专题学习、发放资料、日常宣传、门户网站宣传、执法宣传等
	开展1次集中宣传活动、印制发放不少于2千份宣传资料
	2020年12月31日
	政策法规科、市场管理科、资源开发科、全域旅游促进科、旅游胜地建设科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	金曙光、江名辉、陆海龙、唐德彪、廖艳丽、毕辉
	0773-

2200710

	
	1-2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条例》
	
	
	
	
	
	
	

	
	2-1.《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
	公共服务业务骨干、社会公众
	专题学习、发放资料、日常宣传、门户网站宣传
	组织1次专题学习、开展1次集中宣传活动、印制发放不少于2千份宣传资料
	2020年12月31日
	政策法规科、公共服务科、桂林图书馆
	金曙光、王林杰、陆李贵
	0773-

2200710

	
	2-2.《公共图书馆法》
	
	
	
	
	
	
	

	
	3-1.《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
	非遗工作者、社会公众
	专题学习、发放资料、日常宣传、门户网站宣传
	组织1次专题学习、印制发放不少于1千份宣传资料
	2020年12月31日
	政策法规科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科
	金曙光、孟继阳
	0773-

2200710

	
	3-2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
	
	
	
	
	
	
	

	
	4-1.《文物保护法》
	文物保护工作者、社会公众
	专题学习、发放资料、日常宣传、门户网站宣传、执法宣传等
	开展1次集中宣传活动、印制发放不少于2千份宣传资料
	2020年12月31日
	政策法规科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、博物馆与文物安全科、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院、桂林博物馆
	金曙光、荣健霄、阳引、毕辉、贺战武、韦卫能
	0773-

2200710

	
	4-2.《博物馆条例》
	
	
	
	
	
	
	

	
	4-3.《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》
	
	
	
	
	
	
	

	
	5-1.桂林石刻保护管理条例
	石刻所在地的景点、景区、公园、人防设施的管理机构有关人员、社会公众
	发放资料、日常宣传、门户网站宣传、执法宣传等
	开展1次集中宣传活动、印制发放不少于2千份宣传资料
	
	
	
	

	
	5-2.桂林市国有石刻保护资金管理办法
	
	
	
	
	
	
	

	
	5-1.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
	文化旅游市场经营从业人员
	专题学习、发放资料、执法宣传等
	组织1次专题学习、印制发放不少于2千份宣传资料
	2020年12月31日
	政策法规科、市场管理科、桂林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
	金曙光、江名辉、毕辉
	0773-

2200710

	
	5-2.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
	
	
	
	
	
	
	

	
	5-3.《旅行社条例》
	
	
	
	
	
	
	

	
	6-1.广播电视管理条例
	社会公众
	集中宣传、日常宣传、门户网站宣传、发放资料
	开展1次集中宣传活动、印制发放不少于2千份宣传资料
	2020年12月31日
	政策法规科、宣传科、安全传输科、传媒机构管理科
	金曙光、董语昌、秦七一、秦涛
	0773-

2200710

	
	6-2.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
	
	
	
	
	
	
	

	
	6-3.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管理条例
	
	
	
	
	
	
	




